


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
S203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

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
行业类别

公路工

程

主管部门（或主要投资

方）
贵州省凯里公路管理局 项目性质 改扩建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

黔东南州水利局，2014年 4 月 15日，州水保[2013]4
号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\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

机关、文号挤时间
\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3年 10月开工，2015年 7 月完工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华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贵州通远公路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
湖南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

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

编制单位
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、验收意见



2021 年 9 月 30 日，我公司在贵州省凯里公路管理局办公楼二楼

会议室组织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

告编制单位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、水土保持监理单位）、贵州

华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）、湖南

交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、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（水土

保持施工单位）成立 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

旸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，开展 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

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，会议邀请贵

州省水土保持方案专家库专家作技术指导。

验收会议的主要工作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位于黔

东南自治州岑巩县境内。路线起于S203岑巩县于石阡县交界处，

路线西南而行，途径客楼乡、龙田镇、注溪乡和思旸镇，于岑

巩县城东南凉水井处接思旸至新兴公路，路线全长 60.03km，项

目全线沿老路进行改造，交通便利。

该项目乡镇段路基宽度 16/23m，其它路段路基宽 8.5m，设

计速度 V＝60km/h。总投资 5.46 亿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3.88 亿元。

项目于 2013 年 10 月初动工，至 2015 年 7 月底完工，工期 22

个月。全路段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。项目由公路区、料场

区、弃渣场区等 3 部分组成。

根据《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



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报批稿，结合项目竣工验收资料与

现场实际建设情况，截止 2021 年 8 月，本工程建设实际征占地

面积 76.03hm
2
。建设实际挖方总量 265.39 万 m

3
，填方总 257.01

万 m
3
，弃渣 8.38 万 m

3
，弃渣已于 2015 年全部运往本项目设置

的 3 处弃渣场堆渣完毕。

本项目建设总投资5.46亿元，其中土建投资3.88亿元。主

体建设工期为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月，总工期为 22 个月；

水土保持工期与主体建设工期一致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和《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2013 年

3 月，岑巩县交通运输局（项目建设期建设单位，建设完成后由

贵州省凯里公路管理局负责管理）委托贵州华水建设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编制《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

工程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。2013 年 4 月 15 日，黔东南州

水利局以“州水保[2013]4 号”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

复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本项目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由贵州通远公路勘

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，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中分别详细

的对本项目截排水、护坡、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详细设

计和说明，基本能够满足现场水土保持防治要求。

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为落实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切实做好 S203 线枫

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

失防治工作，保护项目区生态环境，我单位于 2021 年 1月委托

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S203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

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调查工作，直至工程完工。

监测单位主要通过现场踏勘，收集相关资料，结合项目建

设具体情况，依据相关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，采用样地调查

等监测的方法，对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状况、水土流失危

害及防治效果实施监测。监测小组重点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

围、扰动地表、弃土、水土流失危害、水土保持措施和土壤流

失等项目进行了监测。

2021 年 9 月，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《S203 线

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

报告》。监测单位开展监测工作的方法及过程较为合理，监测

频次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监测要求，有效的反应了项目建设的水

土流失情况。

（四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本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由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编

制，该单位编制的水土保持验收报告评估内容全面、准确，现

场复核工作符合相关要求。该单位认为：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

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设计、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任明确，管理

严格，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。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



了及时整治，较好的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；各

项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质量均较好，项目区的生态环境较工程

施工期有明显改善，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，可以

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。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

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经达到了州水保

[2013]4 号文件的要求。

(六)验收结论

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水土保

持方案基本得到落实，水土保持工程责任落实到位，水土保持

措施完善，设计水平年六项指标值均已基本达到防治标准。工

程建设期间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土保持法》和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》

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委托贵州华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承

担《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水土保

持方案报告书》的编制工作并获得黔东南州水利局批复，委托

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及监理

工作。

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工程水土保

持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设计、施工的质量责任明确，管理严格，

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。经过建设各方的精心组织，

科学施工，规范管理，重点防护，对防治责任范围的水土流失

进行了较好的治理，各防治分区扰动区域得到了及时整治，基



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；各项工程措施、植物

措施质量较好，项目区的生态环境较工程施工期有明显改善，

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，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

持续有效发挥。S203 线枫香湾至岑巩县思旸公路长坳至思旸段

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已经达到了州水保[2013]4 号文件的要求，验

收合格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项目建设区的排水措施在运行过程中，极易被堵塞，运营

中心应安排专人加强排水沟的清理、管护工作，保持排水沟畅

通，避免排水沟堵塞后地表径流直接冲刷边坡，造成水土流失。




